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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优化国际客运航权配置政策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落实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有关政策要求，聚焦打造枢纽功

能体系和国际通道体系目标，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结合《国

际客运航权市场准入和配置规则》（民航规〔2025〕2 号，以下简

称《配置规则》）实施情况、存在问题和行业主体的意见建议，

现对《配置规则》进行优化完善，提出以下措施：

措施一、进一步提升主枢纽运营人航权配置优先级

修订《配置规则》第五条“主基地优先原则”和第六条“主

基地认定原则”，修订后的条款如下：

第五条 优先原则

鼓励航空公司从主基地所在城市始发拓展国际航线网络，按

以下优先级依序配置：

1.第六条第（一）款认定的航空公司；

2.第六条第（二）款认定的航空公司；

3.其他航空公司。

第六条 主基地认定原则

（一）主枢纽运营人1在相应枢纽机场始发的航权配置享有主

基地优先级；

1 根据《关于推进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的指导意见》（民航发〔2024〕28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及有关配套

文件，综合考虑航司保障能力、运行效率等指标遴选确定主枢纽运营人，并按照有关规则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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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航空公司持有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载

明的主运营基地机场，以及《关于北京新机场基地建设方案有关

事项的通知》（民航发〔2016〕50 号）明确的主基地机场，认定

为该航空公司的主基地。其中，对于主运营基地机场位于海南自

贸港内的航空公司，在海南自贸港内其他机场享有主基地优先级。

措施二、强化远程、非远程航线航权差异化配置，相应弱化

一、二类航线航权差异化配置

修订《配置规则》第八条“一类航线市场准入和航权配置规

则”和第九条“二类航线市场准入和航权配置规则”，修订后的

条款如下：

第八条 非远程航线市场准入和航权配置规则

（一）任一城市对航段不超过 2 家航空公司经营，本措施生

效起两个航季内（至 2027 年 10 月 30 日）主枢纽运营人在相关航

空枢纽、主基地航空公司进入一类非远程航线不受此限制。

（二）尚无中方航空公司运营的城市对航段，首次配置航权

允许 1 家航空公司进入；仅 1 家中方航空公司运营的城市对航段，

周均班次达到 14 班或同期无增班意愿的，允许第 2 家航空公司进

入。如在飞航空公司同期拟增加航班量少于新进航空公司申请量，

允许第 2 家航空公司按航班量差额进入。

（三）涉及加密和新进航线的，城市对航段连续 3 个月客座

率均达到上一年度国际非远程航线平均水平（2025 年为 81.0%），

方可启动该城市对航段航权配置。中方航空公司加密独家运营（不

含外航）至每周 7 班的城市对航段不受上述指标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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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每航季每家航空公司每条航线新增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季节性明显的航线，可使用上年同航季实际执行航班为基数。

（五）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每航季每

家航空公司单一国别可在不超过1个枢纽获得二类航权资源配置。

（六）航空公司申请涉及枢纽机场始发的航段，除以下列明

的情形外，须符合《指导意见》及相关政策文件明确的枢纽特定

区域方向：

1.在外籍旅客占比超过 50%的航段增加航班量；开通运营包机

满 3 个月、且外籍旅客占比均超过 50%的航段；

2.国家有关部门明确的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重大项目需求涉

及的航线，每个城市对航段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

3.周边“一圈”航线网络建设及基本通达需求：

（1）国际航空枢纽每个城市对航段班次不超过每周 14 班；

（2）区域航空枢纽每个城市对航段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

在外籍旅客占比超过 50%的航段增加航班量不受上述限制；既

有城市对航线航班量超出上述额度的，可按近两个航季航班最大

量保持航班量规模。

（七）航空公司申请涉及非枢纽口岸机场始发的航段，除以

下情形外，不予配置涉及东京、首尔的航权，且每个城市对航段

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

1.在外籍旅客占比超过 50%的航段增加航班量；开通运营包机

满 3 个月、且外籍旅客占比均超过 50%的航段；

2.东北地区口岸机场至东京和首尔、山东地区口岸机场至首尔

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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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航段准入优先级

航空公司基地优先级相同时，按以下规则依序配置。

1.一类航线航权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以航空公司在“系统”提

交申请时间确定准入优先顺序。

2.二类航线航权按照以下航段优先级排序：

（1）航空公司新开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

（2）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7 班；

（3）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14 班，或航空公司新开涉及 7 个国际航

空枢纽的城市对航段；

（4）航空公司新进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航线，将中方航空公司运营的相关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7 班；

（5）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14 班以上，或涉及其他 7 个国际航空枢

纽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7 班，或新开涉及 29 个区域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

（6）其他情形。

上述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三大国际航空枢纽至同一国家加

密至每周 7 班的优先，涉及使用第五业务权的申请优先。涉及串

飞国内两个机场的，按照城市对优先级高的航段进行认定。

（九）基地和航段优先级均相同时，按附件 3 的评分从高到

低确定配置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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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远程航线市场准入和航权配置规则

（一）任一城市对航段不超过 2 家航空公司经营。

（二）尚无中方航空公司运营的城市对航段，首次配置航权

时允许 1 家航空公司进入。

（三）对于已有 1 家中方航空公司运营的，新进第 2 家非主

枢纽运营人航空公司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2025 年 3 月 30 日起，航空公司经营 3 年（含）以上；

2.在飞航空公司上一年度该航线客座率超过 90%，周均班次达

到 14 班且同期无增班意愿。

如在飞航空公司不是主枢纽运营人，主枢纽运营人作为第 2

家航空公司新进该航线不受上述限制。

（四）涉及加密和新进航线的，城市对航段连续 3 个月客座

率均达到上一年度中方航空公司国际远程航线平均水平的（2025

年为 78.8%），方可启动该城市对航段航权配置。中方航空公司加

密独家运营（不含外航）至每周 7 班的城市对航段不受上述指标

限制。

（五）每航季每个城市对航段新增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

（六）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每航季每

家航空公司单一国别仅可在 1 个枢纽申请二类航线航权。

（七）航空公司申请远程航线航权，除以下列明的情形外，

原则上须自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出境：

1.符合《指导意见》明确的特定区域方向；

2.在外籍旅客占比超过 50%的航段增加航班量；开通运营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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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3 个月、且外籍旅客占比均超过 50%的航段；

3.国家有关部门明确的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重大项目需求涉

及的航线，每个城市对航段班次不超过每周 7 班。

（八）C 类航空公司原则上仅可新开自第六条认定的主基地出

境的航线；B 类航空公司原则上仅可新开自第六条认定的主基地出

境的航线、或自其上一年度运营国际客运航班量占比达到 10%的国

际航空枢纽机场出境的航线；A 类航空公司不受此限。

（九）航段准入优先级

航空公司基地优先级相同时，按以下规则确定顺序。

1.一类航线按照先到先得原则，以航空公司在“系统”提交申

请时间确定准入优先顺序；

2.二类航线按照以下航段优先级依序配置：

（1）航空公司新开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

（2）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7 班；

（3）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14 班，或航空公司新开涉及 7 个国际航

空枢纽的城市对航段；

（4）在飞航空公司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14 班以上，或涉及其他 7 个国际航空枢

纽的城市对航段加密至每周 7 班，或新开涉及 29 个区域航空枢纽

的城市对航段；（5）其他情形。

上述优先级相同的情况下，三大国际航空枢纽至同一国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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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至每周 7 班的优先，涉及使用第五业务权的申请优先；涉及串

飞国内两个机场的，按照城市对优先级高的航段进行认定。

（十）基地和航段优先级均相同时，按附件 3 的评分从高到

低确定配置顺序。

措施三、优化既有航线调整要求

修订《配置规则》第十二条第（三）款，修订的条款如下：

第十二条 （三）既有航线可调整为经国际航空枢纽出境，调

整后的新增航段须符合《指导意见》及相关政策文件明确的特定

方向（本措施附件）以及第九条第（八）款要求。既有符合第九

条第（八）款要求，同时符合《指导意见》及相关政策文件明确

的特定方向的国际航空枢纽出境航线，可在不改变出境点的情况

下调整为串飞国内其他区域航空枢纽或非枢纽口岸机场。上述调

整涉及的国内航段，须使用航司自有航线航班资源。

措施四、优化航权使用监测要求

修订《配置规则》第十五条“运力使用效益监测要求”，修

订后的条款如下：

第十五条 航权使用监测要求

（一）航空公司非远程航线连续 3 个月、远程航线连续 6 个

月航权使用率低于 80%的，民航局收回低于 80%部分的航权；其中

对于完全未使用（周均执行班次不足 1 班）的，收回全部航权并

取消该航线承运人资格。

（二）航权部分收回后，相关航空公司重新申请须符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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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限要求：

1.一类航线主动交回 3 个月后、强制收回 6 个月后可重新申请

同一城市对航权；

2.二类航线主动交回 6 个月后、强制收回 12 个月后可重新申

请同一城市对航权；

（三）航权全部收回后，自主动交回 9 个月后、强制收回 18

个月后相关航空公司可重新申请同一城市对航权。

（四）二类航线主动交回 6 个月内、强制收回 12 个月内，相

关航空公司申请同一国家航权的配置优先级降为最低。

（五）航空公司任一国家连续 6 个月航权使用率未达到 90%

的，不予配置新增该国航权（一类、二类航线分类配置）。

（六）航空公司持有的航线经营许可，应当与其《公共航空

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载明的经营范围保持一致。因《公共航空

运输企业经营许可证》所载明的经营范围发生变更，导致相关航

线经营许可超出其经营范围的，航空公司应当在规定期限内主动

注销相应航线经营许可。

说明：季节性明显的航线，航空公司可仅申请成为夏秋或冬

春航季承运人，也可申请按夏秋或冬春航季配置航权量，航权监

测工作相应按航季开展。

措施五、整合行政配置内容

修订《配置规则》第九条第（十一）款和第十三条，修订后

的条款如下：

第十三条 行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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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家战略和行业规划要求，民航局根据市场容量、效益

指标，按以下方式实施市场调控和行政配置：

（一）民航局综合评估并按国别调控中方航空公司数量，远

程航线任一国家中方航空公司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4 家，其中新兴

市场国家原则上不超过 2 至 3 家，开通暂无外航运营的新兴市场

航线给予 5 年独家（不含外航）经营保护期，保护期满后可根据

市场成熟度综合评估结果视情延长。

（二）对于高度稀缺的二类航权资源，民航局结合国家战略

和行业规划，参照主基地优先级和航段准入优先级等予以统筹。

（三）按照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目标，二类航权配置过程中视

情进行调控，涉及北京、上海、广州 3 个国际航空枢纽，优先支

持主枢纽运营人在该枢纽获得不低于 60%的航权配置；涉及成都等

7 个国际航空枢纽，不超过 2 个主枢纽运营人，优先支持主枢纽运

营人在该枢纽共获得不低于 70%的航权配置。

本措施自 2026/27 冬春航季换季起实施。《国际客运航权市场

准入和配置规则》根据本措施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附件：枢纽机场、国家战略特定方向及主基地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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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枢纽机场及国家战略特定方向

类型 枢纽 特定方向安排

全方位门户
复合型国际
航空枢纽

北京 全方位

上海 全方位

广州 全方位

区位门户
复合型国际
航空枢纽

成都 亚洲、欧洲、非洲

深圳

全球创新型城市和经济、金融、
科技中心城市（旧金山、波士
顿、首尔、多伦多、纽约、新
加坡、悉尼、柏林、特拉维夫、
伦敦、洛杉矶、西雅图、班加
罗尔、东京、巴黎）及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节点城市

昆明 南亚、东南亚

西安 中东欧、中西亚

重庆 东南亚、欧洲

乌鲁木齐 中西亚、欧洲、东南亚、非洲

哈尔滨 俄罗斯远东、东北亚

区域航空
枢纽

天津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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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 无

太原 无

呼和浩特 蒙古、俄罗斯

大连 俄罗斯远东、东北亚

沈阳 东北亚

长春 东北亚

杭州 无

厦门 无

南京 无

青岛 日本、韩国、上合国家

福州 无

济南 日本、韩国

南昌 无

温州 无

宁波 中东欧

合肥 无

南宁 东盟

桂林 无

海口 太平洋、印度洋国家

三亚 无

郑州 无

武汉 无

长沙 非洲

贵阳 无

拉萨 南亚

兰州 中西亚

西宁 无

银川 阿拉伯国家

注：此目录根据国家战略规划安排及相关配套文件及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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